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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四年聯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發表《塞拉曼加特殊教育宣言暨行動綱領》(以下簡稱《宣言》)
推動融合教育，香港亦響應呼籲，一九九七年開始推行融合教育，然而一直以來只局限於中小學階段。研
究已指出六歲以前是發展障礙的黃金介入時期，加上本港適齡幼兒入讀幼稚園的比率達百分百，在幼稚園
向有發展障礙的幼兒給予適當支援，乃最有效協助途徑之一。由於及早識別、評估及介入是融合教育的成
敗關鍵，《宣言》亦特別將幼稚園教育列為優先關注範圍。

根據政府的數據，目前本港二至六歲確診有發展障礙的幼兒可分為兩類，其一是正使用服務者，約六千多
人；其二是正輪候復康服務者，約七千多人，合共接近一萬四千人。扣除了當中約一千七百人於特殊幼兒
中心就讀，總數約一萬二千名有發展障礙幼兒於一般的幼稚園就讀。儘管普通幼稚園有大量有發展障礙學
生，唯由於香港一直未有幼兒融合教育政策，教育局對幼稚園幾乎沒有任何支援。有發展障礙幼兒因此很
難在幼稚園得到適當的協助，平白錯過了最有效扶助這些幼兒的大好機會，徒令問題惡化及延誤至小學。

更大的問題在於幼稚園有別於小學，沒有普及篩選以識別有發展困難的學生，這樣便無從做到及早識別。
換言之，為數不少有發展障礙幼稚園學生因為沒有篩選機制，而未被發現，直至小一的普及篩選始為人知。
這樣不單令這些幼兒錯過了及早識別及支援的機會，同時亦影響了正常的學與教過程。根據最近香港教育
學院所進行的調查，這類經老師於日常觀察識別的懷疑個案每一百個學生當中，便有7.4名。幼稚園一般以
十五位學生為一組，亦即是平均每組總有一位懷疑個案。

教育局以往還可以幼稚園教育全為私營為由，拒絕提供支援。然而，自從學券計劃推行以來，幼稚園教育
已逐走向公營化。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亦即將提交報告，料幼稚園教育公營化將進一步深化。教育局要
向幼稚園提供支援，為有發展障礙學生提供合適的學習經歷，實在是義不容辭。

香港急需幼兒融合教育政策，以制訂整全規劃及調配充足資源，透過幼稚園令有發展障礙的幼兒及早獲得
識別及享有適當且優質的學習經歷。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應該將此納入報告之中，並敦促政府盡早推出
支援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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